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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热线

停车去买饭 车窗被砸烂
民警提醒车主，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车上

本报济宁11月30日热线消
息(记者 晋森 见习记者 韩

玉贤) “小偷胆子太大了，大白

天的竟然砸车偷东西。”11月30

日8点10分左右，张先生把车停

在济宁城区东门大街的路边去

买早饭，前后不到10分钟，回来

后轿车的车窗玻璃被砸烂，车内

的导航仪和一个包丢失。

记者获知消息后立马赶到

东门大街，只见一辆蓝色本田小

轿车停在路北侧，副驾驶座窗
户玻璃已经全部破碎，一些玻

璃碎片散落在车子外面的地上，

还有一大块玻璃碎片落在了车
子副驾驶座上，轿车里面的抽屉

被打开，里面有翻动的痕迹，车
主张先生则焦急地在一旁打着

电话。

“我就停车买个早点，结果

回来发现车玻璃被砸了。”车主

张先生说，他就住在这附近的东

门小区，早晨8点10分左右，他和
一起随行的朋友到路边的商店

去买早点，就把车停在了商店门

口的路边，10分钟回来后，发现

副驾驶座车窗破了一个大洞。由

于张先生将钱包带在身上，所

以现金没有丢失，但车里面价
值2000多元的导航仪和一个包

被盗走了，“关键是包里有办

理保险的单据，还有公司的一些

资料，这些东西丢失后非常难

补。

目前，张先生已到派出所报

案，案件还在调查中。民警提醒

车主，下车后不要把钱包、贵

重物品放在车上，以免造成重

大损失。

甲醛罐车突然着火
消防一小时排除险情

本报兖州11月30日热线消息(记

者 陈鸿儒 通讯员 孔可) 11

月29日下午，兖州市龙桥南路一辆
槽罐车发生火灾，罐内装有甲醛。兖
州消防接警后迅速出动，经过近1小

时的奋战，大火被扑灭。

29日下午5时3分，兖州消防大
队接到报警，该市龙桥南路一辆槽

罐车发生火灾，罐内有易燃易爆品

甲醛，情况十分危急。兖州消防接警

后立即出动3辆消防车和21名消防

官兵赶往事故现场。消防官兵还未
赶到现场就远远地看到罐车右后边

的轮胎正在熊熊燃烧，起火轮胎与

油箱靠得很近，罐车随时有爆炸的

危险。指挥员就命令消防战士全部

做好自我防护。

一到火场，消防官兵迅速打开

两支高压水枪对着火部位实施灭

火，同时对罐车油箱和罐体进行冷

却保护。火势被控制后，指挥员命令
一支水枪对罐体和油箱部位进行降

温，并对着火部位进行勘察，确认无
复燃可能后，才收整器材返回。

酒后殴打路人又袭警

梁山一醉汉劳教一年

本报梁山11月30日热

线消息(记者 陈鸿儒 通

讯员 郑龙君 王静) 酒

后在街上见人便打，民警接

到报警后前来阻止，他还辱

骂并殴打民警。11月28日，

犯罪嫌疑人赵某某被依法

劳教一年。

11月23日晚，梁山县赵
堌堆乡赵堌堆村村民赵某某

喝醉了酒。晚10时许，赵某某

摇摇晃晃地从酒店里出来。

该县小路口镇张那里村村民

张某骑电动自行车正好路过

此地，赵某某上去就把张某

从电动自行车上拽下来，挥

拳便打。毫无防备的张某从

地上爬起来与他理论。赵某

某恼羞成怒，顺手捡起地上

的一块砖头，将张某的电动

自行车砸坏。张某见状立刻

逃走，跑到黑暗处躲藏起

来，赶紧报警。

赵堌堆派出所民警接

到报案立即出警。在处理过

程中，赵某某拒不服从民警

的规劝，挥拳便打民警和协

勤人员，致一名民警警服被

撕坏，两名协勤人员衣服多

处被抓破。民警和协勤人员

经过努力，终于将赵某某制

服，将其移交梁山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查处。赵某某酒醒

后，对殴打他人和辱骂袭警

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8日，济宁市劳动教

养委员会批准，赵某某被依
法劳动教养一年。

市中区王女士：她的父

亲是滕州户口，跟她在市中

区居住，医保卡丢失了，想

问怎么补办？

济宁医疗保险处回复：

济宁居民医保卡丢失，只需

携带身份证到济宁市医疗

保险处办理即可。由于王女

士的父亲是滕州户口，需要
去滕州市咨询办理医保卡

补办手续。

任城区邱女士：她是企

业下岗人员，现在失业在

家，想做点小生意，问如何

申请小额贷款？

济宁市就业办小额担保

贷款中心回复：若邱女士有

失业证，可带营业证照、户口

本、身份证、房屋租赁证明和
2张照片到济宁就业办一楼

办理。若没有失业证，邱女士

可带以上证件到济宁妇联申

请办理妇女创业贷款。

值班见习记者 韩玉贤

车窗
玻 璃 破

碎，车内
抽屉也被

拉开。

15000元现金遗落出租车

好的哥不动心送还失主

本报汶上11月30日热

线消息(记者 陈鸿儒 通

讯员 李建 孔蒙) 11月

27日，在汶上做生意的浙
江商人黄某某乘坐出租车
时不慎将包落在车上，包内

有15000元现金和大量证

件。万般焦急之下，黄某某

向民警求助。在汶上县城关

第一派出所民警帮助下，黄

某某的包完璧归赵。

11月27日上午10时40

分许，汶上县110报警中心

接到报警，一浙江商人在坐

出租车时，将装有15000元

现金的包落在车上。接警

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找
到了失主黄某某。据黄某某

介绍，当天早上8时，他在

梁山县某大酒店门口乘坐

一辆红色奇瑞出租车到白

石镇，下车时不小心将包落

在了车上，包里装有15000

元现金和大量证件。

民警迅速来到梁山县

出租车公司，要求公司查找
当天早上去白石镇的出租

车。10分钟后，出租车司机

林师傅与总台联系，称他车
上有一个乘客遗忘的包。随

后，林师傅将包送到了出租

车公司。看着包内的钱物一

样不少，黄某某十分激动，

拿出2000元想酬谢民警和
林师傅，被民警和林师傅婉

言谢绝。

为赖5万元 企业“换”老板
法院判令“新法人”偿还欠款

本报曲阜11月30日热线消息(通

讯员 冷西金 王继军 记者 晋

森) 邹城一公司换了负责人，就

不愿偿还以前欠下的5万元货款，

近日，曲阜法院一审判决该公司偿
还曲阜化工公司欠款5万元。

据介绍，2006年以来，邹城

的一家化工企业就与曲阜的一家
化工企业经常有业务来往。2009

年1-3月份，邹城的这家企业就欠

了曲阜企业5万元货款，货款一直

没有结清。曲阜公司多次催要，

拖欠货款的邹城公司声称，货款

是前任负责人欠下的，他们不

管。催要无果后，曲阜公司提起

诉讼。

邹城公司称，欠下的5万元货

款是在前任负责人孔某租赁经营期

间，现在已与孔某解除合同，按照
合同约定，孔某租赁经营期间的债
权债务应由孔某承担，企业不应承

担还款义务，请求法院驳回曲阜化

工公司的诉请。

经法院查实，邹城公司未在

工商局注册变更法定代表人、企

业名称及经营方式。经审理后认

为，曲阜与邹城的两家化工企业

存在多年业务关系，前任负责人

孔某租赁经营期间，邹城的化工

企业工商登记并未变更企业法
人、经营方式及企业名称，而且

对曲阜化工公司货款已出具欠

条，并加盖企业公章，故曲阜化

工公司要求支付所欠货款并无不
当，邹城该化工厂租赁经营属企

业的内部行为，不能对抗以该企

业名义对外发生的债务，遂依法
判决邹城化工企业偿还所欠货款5

万元。

消防官兵正在灭火。


